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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接

A19

版）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符合资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网下发行最终股票数量为 366,756,000 股，

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110,025,468 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

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256,730,532 股， 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990,

244,000 股。 回拨后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与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

行股票数量的比例约为 90%：1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35114522%。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998,752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988,771 万元。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

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出具了普

华永道中天验字（2019）第 0542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

项目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及股东公开

发售

发行费用合计金额（万元）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发行费用金

额

（万元）

承销费及保荐费 7,491 7,491

会计师费用 872 872

律师费用 526 526

发行手续费用 192 192

信息披露费用 653 653

印花税 247 247

发行费用合计 9,981 9,981

注：以上费用均不含对应的增值税。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0.07 元 / 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

数）。

七、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988,771 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7.36 元 （按 2019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80 元（按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后市盈率

本次发行后市盈率为 9.26 倍（按本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计算，尾数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对本行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合并及银行的资产负债表，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3 月的合并及银行利润表、合并及银行股东权益变动表和合并及银

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对上述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9)第 11038 号）。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了本行 2019 年中期财

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银行资产负债表，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期间的中期合并及银行利润表、合并及银行股东权益变动表和

合并及银行现金流量表以及中期财务报表附注， 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阅字

(2019)第 0037 号《审阅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信息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

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截至本行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口径及银行口

径的资产负债表、2019 年 1-9 月的合并口径及银行口径的利润表和合并口

径及银行口径的现金流量表，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 本行已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9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本

行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2019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19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百万元） 1,034,192 950,178 8.8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百万元）

76,843 70,308 9.2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7.68 7.03 9.25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年 1-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总收入（百万元） 19,991 19,746 1.24

营业利润（百万元） 10,619 9,603 10.58

利润总额（百万元） 10,626 9,622 10.4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净利润（百万元）

8,628 7,335 17.6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百万元）

7,834 7,325 6.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6 0.73 17.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78 0.73 6.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67 11.06 0.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60 11.04 -0.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百万元）

33,377 -89,561 -137.2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

3.34 -8.96 -137.28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本行资产状况良好，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本行

资产总额为 10,341.92 亿元，较 2018 年末增长 8.8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 768.43 亿元，较 2018 年末增长 9.29%。

本行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2019 年 1-9 月， 本行实现营业收入

199.9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4%；2019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78.34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95%。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行总体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模式和营业收

入情况稳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在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资本市场不出现

重大波动的情况下，本行预计 2019 年度经营业绩同比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要

求，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对本

行及保荐机构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本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部

50010101333900001

49

（二）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

下协议：

一、甲方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开户行为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账号为 5001010133390000149，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2 日，专户余额为 990,811.9216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对募集资金专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

存储，并及时通知乙方。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乙方。 甲方前述募集资金

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方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

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应当配合

乙方的调查与查询。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

情况。

四、甲方授权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许佳、刘紫涵可以随时到甲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甲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甲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甲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甲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乙方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

六、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

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净

额” ）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七、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

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八、甲方存在未配合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改正并配

合乙方调查募集资金专户。甲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乙方出具对账单或未配合

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应在乙方的要求下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九、乙方发现甲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乙方对在执行监督募集资金使用职责过程中所知悉的甲方及募集资

金专户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披露义务外，乙方

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甲方及募集资金专户信息。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召开了 2 次董事会及 2 次监事会，主要

审议了关于业务发展、资本管理、人事安排、制度修订、关联交易、股东股权冻

结等议案。

（十三）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之日，本公司存在部分 A 股股份被质押

或冻结的情况。 具体情况请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情况 / 四、股东情况 /（二）本次上市前，前十大 A 股股东持股情况” 。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形的股份占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比例较低， 且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中除隆鑫控股外均不存

在股份质押或冻结情形，发行人存在股份质押及 / 或冻结的情形对发行人股

权的整体清晰不构成重大影响，除目前存在少量无法联系的股东外，发行人

的股权清晰，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

（十四）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保荐代表人：许佳、刘紫涵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机构

同意推荐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